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

检查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财工字[ 1997]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财政部

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最近，一些地方来函来电反映外商投资企业会计

决算检查过程中，对有些问题如何处理不够明确，要求

部里予以明确。经研究，现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

通知如下：

一、关于附送查帐报告问题。外商投资企业必须依

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主管财政机关报送附

有注册会计师查帐报告的年度会计报表。检查部门在

检查会计决算时，对未能附送查帐报告的外商投资企

业，依法责成其补报。
二、关于费用列支问题。在检查过程中，对企业费

用的列支可区别以下两种情况处理：对于已经依照我

部《关于印发 <关于工交企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的

指导意见> 的通知》和《印发关于商品流通等六个行业

外商投资企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的规定，将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报主管财政机关或者

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备案的企业，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主管财政机关或者财政部

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审核同意的企业内部财

务管理制度确定的标准执行；对于未能依照我部规定

向主管财政机关或者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

机构报送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企业，依法从严掌握其

列支标准，限期补报。其中，对于准予列支的工资费用，

还要检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以及企业依法代扣

代缴的情况。
三、关于原始凭证问题。外商投资企业的原始凭证

必须合法有效，严禁白条抵帐。对于检查出的不真实、

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一律作违法违纪处理，检查部门除

依法责令其纠正并上缴应缴财政违法违纪款项外，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四、关于涉及中方职工权益的资金问题。检查部门

在检查时，对企业涉及中方职工权益的各项资金，包括

中方职工福利费、待（失）业保险金、退休养老金、住房

周转金、工资结余等，应重点检查是否依照财政部及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的规定提

取、使用和管理。
五、关于出资违约纠正后利润分配问题。企业投资

者在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中违约，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企业财务制度的补充规

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违约纠正后，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利润的分配区分两个阶段处理：纠正以前的利

润按纠正前的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纠正以后的利润按

纠正后的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六、关于补缴税收入库问题。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机构检查出的企业补缴税收的入库问题，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部派出机构和当

地国税局在工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财监字

[1995]46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地处理。地方财政

机关检查出的企业补缴税收的入库问题，参照上述文

件规定执行。
七、关于法律责任及处罚依据问题。对于检查出的

企业、会计师（审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和企业会计人

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检查部门依据下列法律、法规和文

件处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5
.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

的决定》；

6.《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

计工作质量的通知》；

7.财政部、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的实施办法》（财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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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6号）；

8.财政部、人事部《关于对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会

计人员解除专业技术职务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字

[1996]33号）；

9.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企业财务制

度的补充规定》（[93]财工字第 474 号）；
10.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检查若干

问题的实施意见》（财工字[1996]75号）

11.财政部《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工作暂行规

定》（财监字[1996]17 号）

12.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
对于征收机关及其责任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由

检查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提请征收机关的上一级主管

机关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检查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

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查部门申请复议。当

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原处罚

决定照常执行。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既不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

诉，又不履行的，检查部门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件：1.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检查通知书（式

样）略 2.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检查结论及处理决

定（式样）略 3.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决算检查报告（式

样）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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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 国 民 用航空 总局

关于支付航空人身意外险手续费的通知

银发[1996]440 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财政部驻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民航各管理局、航空公司、机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公司，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兵团保险公

司，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海南分公司，美

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美国美

亚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上海分公

司，中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近几年来，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保险竞争观

念的增强，保险市场得到较大发展，较好地发挥了经济

补偿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竞相提高保险代理手续费、

变相降低费率的问题。尤其在开办航空人身意外险业

务方面更为突出。据反映，有的保险公司支付的代办手

续费高达 80% ，这不仅加大了保险公司经营成本，减少

了国家税收，而且损害了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为规范

保险市场行为，避免无序竞争，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联合决定统一航空人身意外险手续

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规定，核定航空人

身意外险手续费标准为 5% ，各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执

行。
二、航空人身意外险每张保单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保费为人民币 20 元。各保险公司在委托有关

单位代办航空人身意外险业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手续费标准或变相降低费率。
三、各保险公司不得以“回扣”、“无赔款退费”、“劳

务费”等为由变相降低费率，也不得支付代办手续费以

外的任何费用。
四、各保险公司必须按实际售出的航空人身意外

险保单收入记入“保费收入”科目，按规定支付的代办

保险业务手续费应在“手续费支出”科目列支，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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